
《关于推进 2020年广东省大学生创业工作的若干政策措施》

近日，省教育厅等 6部门印发了《关于推进 2020年广东省大学生创业工作的若干政策措

施》，明确提出，允许学生将优秀创新创业项目申请为毕业设计（论文）；在校及毕业 5年内

高校毕业生成功创办初创企业且正常经营 6个月以上，同时符合资助条件的，可申请一次性

创业资助金 1万元。

一、加强大学生创业工作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保障。

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强化工作统筹，部门之间加强沟通联动，建立协同工作机制，做好信息

共享、工作对接，提升工作实效。要整合发展财政和社会资金，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

各高校要优化经费支出结构，多渠道统筹安排资金，支持创新创业教育教学，资助学生创新

创业项目。各高校要建立健全学生创业指导服务专门机构，做到“机构、人员、场地、经费”

四到位，对自主创业学生实行持续帮扶、全程指导、一站式服务。

二、强化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二）深化人才培养改革。

各高校要高度重视创新创业教育，把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作为推进高等教育综合

改革、促进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创业就业的重要举措。要以“敢闯会创”为核心要素，引领

人才培养模式变革，深化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提升大学生敢闯的素质、会闯的能

力，建立新的人才质量观，新的教学质量观，新的大学质量文化。持续推进广东省创新创业

教育示范学校建设和动态复评工作，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三）完善专家队伍建设。

加强广东省创新创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指导委员会及专家库

建设，稳定并逐步扩大专家队伍，为全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提供咨询、指导和业务支持。

（四）加快课程体系建设。

鼓励高校自主编写创新创业高水平教材，加强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建设，完善创新创业教育典

型案例库，建设一批创新创业教育类省级一流课程；鼓励高校借鉴国外创新创业教育成功经

验，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引进创新创业教育优质课程。

（五）推进教学管理体制创新。

允许学生通过学科竞赛、科学研究、发明创造、技术开发、发明专利、社会实践、发表论文

等方式获取学分。允许学生边工边读，允许休学创业，简化复学手续，为学生离校创业提供

便利，允许学生将优秀创新创业项目申请为毕业设计（论文）。



三、加大大学生创业扶持力度

（六）健全创新创业孵化平台。

实施“一校一基地”项目。鼓励和支持各高校通过校企合作等方式，加快建设大学生创新创

业园、创业孵化基地，对入驻学校创新创业园、创业孵化基地的学生初创企业给予租金减免、

设备支持等服务，积极推动学校后勤产业为创新创业教育服务，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开展

提供便利和保障。支持“双创”示范基地建设。对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评定为省级示范

性创业孵化基地的，给予 60万元的奖补。对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并按规定为创业

者提供创业孵化服务的创业孵化基地，按每户 3000元标准和实际孵化成功户数给予创业孵

化补贴。实施孵化育成体系“双千计划”。加快推动大学科技园发展，布局一批省级大学科

技园，省级以上大学科技园可以作为科技创新券的推荐主体。大学科技园建设情况纳入高等

教育“创新强校”工程和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考核指标体系。鼓

励现有的国家级省级大学科技园，在疫情期间安排至少 500平米物理空间或者 50个创业工

位，免费向高校毕业生（含择业期内高校毕业生）开放不少于 1年，降低创业成本。对创业

促就业表现突出的大学科技园，省市协同在科技企业孵化载体运营后补助中择优给予经费补

助。对有意愿且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创业项目，可推荐到“中国青创板”挂牌展示，给予孵化

和融资对接服务。

（七）推进各类创业培训。

开展创办企业创业培训。对具有创业要求和培训愿望并具备一定创业条件的毕业学年大学生

及高校毕业生，参加创业培训并取得合格证书的，可给予创业培训补贴，其中创办企业培训

每人最高 1200元。引导高新区、孵化载体设立大学生就业实训基地，开展创业就业培训。

实施“青创 100”大学生创新创业引领计划，对符合条件的创业大学生提供创业培训，并对

参训大学生提供一定的培训补助，用于培训活动支出。

（八）落实各类创业资助政策。

在校及毕业 5年内高校毕业生成功创办初创企业且正常经营 6个月以上，同时符合资助条件

的，可按规定申请一次性创业资助，资助金额为 1万元。符合条件人员只能享受一次创业资

助。在校及毕业 5年内高校毕业生创办初创企业并租用经营场地可申请租金补贴，珠三角地

区每年最高 6000元、其他地区每年最高 4000元，补贴期限累计不超过 3年。被省级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评定为省级优秀创业项目的，可按规定享受 5-20万元资助。开展大学生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对大学生优秀创业项目专门立项扶持。入选国家级创新训练项目和创业

训练项目获得经费支持平均不低于 2万元/项，入选国家级创业实践类项目获得经费支持平

均不低于 10万元/项。

四、加强大学生创业指导服务

（九）加大指导服务。

依托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智慧服务平台，为大学生及时发布相关政策文件与政策解读。

整合各级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和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平台资源，及时发布创业扶持



政策、办事流程、创业信息等公共信息，为有需要的大学生提供免费的政策咨询、项目推介、

开业指导、融资服务、补贴发放等全方位创业服务。

五、做好大学生创业宣传引导

（十）营造良好创新创业氛围。

承办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举办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创业

项目对接洽谈活动。举办“珠江天使杯”“众创杯”“创青春”“挑战杯”“创客广东”等创新

创业大赛活动，激发大学生创新创业热情，提升创新创业能力。

（十一）加大政策宣传。

树立大学生创新创业典型，发挥各级各类新闻媒体作用，广泛宣传大学生创新创业优秀典型，

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的创新观、创业观、成才观。加大对已出台的各项面向大学生的创业政

策宣传力度，让创业大学生了解政策、熟悉政策、享受政策。




